
关于 《技术转让 (专利权)项 目的要求和说明》

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 :

今年以来,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进展顺利,技术转让(专利权 )

项目日渐增多,学校鼓励和支持专利权转让及其他科技成果转化项目,

为规范工作、明确流程、服务项目,特做以下要求和说明 :

一、合同模板

须使用科技部统一的合同模板,即 《技术转让 (专利权 )》。

二、事前公示

专利权属学校无形资产,按学校要求,须进行事前公示。

合同签字盖章之前,项 目负责人须将合同初稿或合同主要内容

(电子版)交科研处,科研处按要求在学校公示栏和科研处网站进行

公示 (5个工作日)。

三、项目管理

专利权转让项目属成果转化项目,按横向科研项目的模式管理。

合同签字盖章后,项 目负责人须填写 《横向科研项目管理书》,进入

管理流程。

四、变更过户

项目负责人须及时完成专利权变更过户手续、并取得国家知识产

权局 《手续合格通知书 (变更 )》 ,这也是专利权转让项目验收结题的

唯一要求。



五、合同认证

项目负责人须及时将合同认证资料交科研处,资料包括了合同原

件 (纸质)1份、及国家知识产权局 《手续合格通知书 (变更 )》 (电

子版》,由科研处进行 《四川省技术合同认证登记》。

六、其他说明

1、 按四川省技术合同认证登记要求、以及学校项目验收要求 ,

合同中的受让方与专利变更过户时的受让方,须是同一公司或主体。

2、 合同有效期 (合同封面)建议为一年或半年,不宜太短。

3、 专利权转让项目完成技术合同认证登记后,可享受增值税和

企业所得税的免税 (开发票免税),次年可享受成都市科技局的财政

补贝占 (3%)。

4、 学校这边签字盖章时,签字人为项目负责人,加盖双章 (技

师+工贸 )。

请各单位科研管理员将上述要求和说明及时通知到所在单位的

每位老师并督促执行。

特别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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